
單位：元

項次 宣導項目、標題及內容 媒體類型 宣導期程 執行單位 執行金額 備註

1 有愛無礙 護家四無礙 網路媒體 113.6.14-113.7.13 醫政科 -          

台灣好報託播

(預計8月核銷20,000

元)

2 我戒菸 我驕傲(戒菸宣導) 電子報 113.7.5-113.8.30 企劃科 20,000     今日新聞網

3 我戒菸 我驕傲(戒菸宣導) 電子報 113.7.20-113.8.20 企劃科 20,000     引新聞

4 我戒菸 我驕傲(戒菸宣導) 電子報 113.8.1-113.8.30 企劃科 20,000     新傳媒

5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27-113.8.2 企劃科 20,000     
精點姊妹電台FM105.7

80檔

6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20-113.8.20 企劃科 20,000     
嘉樂電台FM92.3

55檔

7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25-113.8.25 企劃科 20,000     
飛碟電台FM90.5

72檔

8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15-113.8.3 企劃科 20,000     
正聲電台AM855

100檔

9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16-113.8.16 企劃科 20,000     
嘉義之音FM91.3

80檔

10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廣播電臺 113.7.10-113.8.2 企劃科 20,000     
蘋果線上FM98.9

58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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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報紙 113.7.30 企劃科 20,000     民眾日報

12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電子報 113.7.5-113.8.5 企劃科 20,000     三星傳媒

13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電子報 113.7.15-113.8.15 企劃科 20,000     民意日報

14 未滿20歲不得吸菸 電子報 113.7.25-113.8.25 企劃科 20,000     台灣捷報

15 菸害防制宣導 電子報 113.7.29-113.8.28 企劃科 20,000     台灣華報

16 酒精成癮防治宣導 廣播媒體 113.6.21-113.7.10 心理健康科 23,000     嘉義之音廣播電台

17 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及自殺防治 網路媒體 113.6.15-113.7.15 心理健康科 -          

JWTnews訊網新聞台網

路報的廣告欄((預計8

月核銷20,000元)

18
酒精成癮補助及網路成癮防治宣

導
網路媒體 113.6.26-113.7.25 心理健康科 -          

壹零壹新聞傳媒有限公

司(預計8月核銷20,000

元)

19
青少年及職場年心理健康促進網

站宣傳廣告
網路媒體 113.6.26-113.7.25 心理健康科 -          

引新聞(預計8月核銷

20,000元)

20 孕產情緒多變化心理負擔誰人知 網路媒體 113.6.26-113.7.25 心理健康科 -          
三星傳媒(預計8月核銷

20,000元)



21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網路媒體 113.7.19-113.8.18 心理健康科 20,000     台灣捷報

22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網路媒體 113.7.19-113.8.2 心理健康科 20,000     電視牆

23 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平面媒體 113.7.20 心理健康科 20,000     民眾日報

以下空白

5.執行單位：係指各機關之內部業務承辦單位，請填至"科"。(本表由執行單位填報)

6.執行金額：係指當月實際執行數，非累計數。惟如當月執行數為0，請於備註欄敘明原因(如：公益或廠商回饋免費廣

告、委託案件需嗣驗收合格後，支付款項等補助充說明。)

7.本表請於次月10日前，於各管網站公布上月所填報之執行情形表(各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之執行情形請教育處協助彙整，

另各機關單位如有主管基金預算或捐助基金50%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者，亦請協助彙整)。

填表說明：

1.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，凡動支預算(含總預算、特別預算、基金預算或財團法人預算)於平面媒體、廣播媒體、

2.本表所稱之財團法人，係指政府捐助基金50%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。

3.媒體類型包括平面媒體(如：報紙、周刊、月刊、期刊等)、廣播媒體(如：各廣播電臺)、網路媒體(含社群媒體，如：

LINE、GOOGLE、Youtube、FB、電子報等)、電視媒體(如：各無(有)線電視臺)。

4.宣導期程：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，並針對實際刊登(播出)時間填列，例如110.10.1-110.12.31(涵蓋期程)，則

本項  執行情形於10、11及12月均需填入本表；另如110.10.1、110.12.1(播出時間)，則本項執行情形僅須於10及12月填

入本表，並於次月公布。


